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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獎勵表現優秀的學生，激勵在學學生積極協助教學及行政事務，提

高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研究生之學習意願，並

鼓勵成績優異同學，依據「國立中正大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及教育部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等之重要推動事項，訂定本系獎助學金核發作業須知

（以下簡稱本須知）。 

二、經費來源：本校校務基金編列預算支應之研究生獎助學金(其中獲配獎

學金若有支用餘額，得視需要流用至助學金，惟流用比例以不超過百分

之七十為原則)、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或其他本系經費等。 

三、碩士生獎學金申請資格、名額及金額 

(一)申請資格:  

1. 本系碩士班在學學生，不具雙重學籍或在職身份者。 

2. 碩士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領本獎學金：畢業、休學、退學或

其他理由離校。 

(二)獲獎名額及金額:  

1. 碩士生獎學金每名每學期支領 5,000元，各學期規定如下： 

(1)一年級第一學期： 

碩士班新生以甄試及考試各所第 1名為本獎學金獲選者(若笫 1名未報

到，第 2名可遞補，但笫 1名休學者不可遞補)。 

(2)一年級第二學期及二年級全學年： 

以資管所前學期成績前2名及醫資所碩士班前1名為本獎學金獲選者。 

(三)上述金額及名額得視當年度獲配額度調整。 

四、博士生獎學金申請資格、名額及金額 

(一)申請資格:  

1. 為本系所博士班四年級(含)以下全職在學學生，不具雙重學籍者。 

2. 成績優異或已發表SCI、SSCI或TSSCI等期刊論文者。 



3. 博士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領本獎學金：畢業、休學、退學或

其他理由離校。  

(二)獲獎名額及金額： 

1. 每年至多 2名博士生，每名每月 6,000元。 

2. 上述金額及名額得視當年度獲配額度調整。 

五、鼓勵學生出國交換獎助學金 

(一)亞洲至多 15,000元。 

(二)美歐澳紐至多 30,000元。 

(三)整年度不得超過 10萬，若超過 10萬元，依比例分配。 

(四)在學期間僅申請一次為限。 

(五)上述金額及名額得視當年度獲配額度調整。 

六、獎學金相關程序 

(一)申請時間：本獎學金每學期辦理一次，於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辦理

申請。 

(二)申請方式：符合申請條件之學生，檢具申請書、成績單、學生證影

本，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七、審查原則：博士生獎學金由本系博士班委員會依據學生發表論文品質及

其他傑出表現等具體行為和資料遴選。 

八、其他事項：申請資格或審查資料不實而獲獎者，所領獎學金應全額退回。 

九、助學金 

(一)助學金係獎助支援教學及行政事務之在學學生： 

1. 協助課程(含全英文課程)教學實務之教學助理。 

2. 協助行政事務之勞僱型工讀生。 

(二)依學校分配本系助學金計算本系可分配學期的工讀總時數計算

之，發放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 

(三)教學助理：本系課程修課人數達三十六人，即分配一位教學助理，

前述課程若為四小時課程則分配兩位教學助理。教學助理費用為學

士生及碩士生每月4,000元，博士生每月6,000元。 

(四)上述金額及名額得視當年度獲配額度調整。 

十、全英語課程 

(一)依據國立中正大學補助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要點及國立中正大學

獎助學金實施要點為基準。 

(二)由院控管預算分配，依申請件數平均分配核計每門課補助金額。 



(三)每位教師每學期開授全英語課程至多2門為限。為鼓勵本校教師開

授全英語課程，若為學士班修人數10人（含）以上，碩博士班課程

修人數3人（含）以上者，每門全英語課程至多補助20,000元(院辦

及系上補助加總)，做為聘任教學助理之用，協助教師進行課程。 

(四)上述金額及名額得視當年度獲配額度調整。 

十一、研究獎助生(RA) 

(一) 為促進學生多元學習及協助學生安心就學，規範獎助生參與研究

及服務等之學習範疇，並保障獎助生權益，以符合大專校院培育

人才之目的，依據教育部訂頒之「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

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

範疇，非有對價之僱傭關係。 

(二) 課程學習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

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施計畫，依本校研發處及教務處之學生相

關規定辦理。 

十二、應支應勞保、健保及勞退之雇主負擔與相關衍生費用應由獲配額內

支應，若上開費用另有補助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十三、本須知經系務會議通過，簽請教務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